  
 
焦作市温县督办问题整改处罚追责情况清单（环督函〔2018〕4号）

	序号
	检查
时间
	污染源
地址
	污染源名称
	问题类型
	存在问题
	整改要求
	整改情况
	处罚追责情况
	责任单位

	HN-01-312
	6月20日
	焦作市温县招贤乡仓头村吉祥南路
	招贤乡沙场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现场检查时停产。露天堆存沙土，存在扬尘影响。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取洒水、喷淋、苫盖等综合措施。
	招贤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进行整改。一是组织人力、机械，对沙场所有留存沙堆进行清理，将清理后的土地复耕，种植玉米。目前沙堆已全部清理完毕，土地复耕已经完成。二是开展回头看，对辖区土堆、料堆覆盖情况再次进行排查确认，举一反三，确保不出问题。
	招贤乡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仓头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网格长李保林全乡通报批评。
	温县人民政府

	HN-01-313
	6月21日
	焦作市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
	温县王黑保温
	清单内整改类“散乱污”未完成整改
	现场检查时停产。现场检查发现该厂更名为温县香香纤维制品厂，与原温县王黑保温生产工艺一样，生产设备、原料、产品均未清理。当地政府未提供取缔温县王黑保温文相关发文记录和有关该企业取缔的相关照片。
	淘汰类“散乱污”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关停取缔；整改类“散乱污”限期完成整治任务，经相关部门会审签字后方可恢复生产。
	该企业负责人于2017年8月份在县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了温县香香纤维制品厂，并相继办理了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2017年11月，该公司委托河南汇能阜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年产30吨隔热保温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17年12月27日通过温县环境保护局环评审批（批复文号：温环审〔2017〕464号）。经现场核查，温县香香纤维制品厂属于旧址新建企业，武德镇政府提供了原厂拆除相关资料文件。同时，经省环保强化督查组实地调查核实，该企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无
	温县人民政府

	HN-01-314
	6月21日
	焦作市温县温泉街道南大街X032(马武线)
	丁子油配送
	清单内淘汰类“散乱污”未落实“两断三清”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已取缔，该企业属于经销类企业，厂区三个存油罐未清离，其中一个存油罐放置在厂区外。
	淘汰类“散乱污”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关停取缔；整改类“散乱污”限期完成整治任务，经相关部门会审签字后方可恢复生产。
	丁子油配送原有3个储油灌，2017年5月从架上拆除，处理1个，移出院外1个，剩余1个在地上闲置堆放。温县人民政府责令温泉街道办事处立即对南大街丁子油配送剩余储油罐进行清理，目前该配送点院内已按要求取缔到位。
	经温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处以以下处分：免除南大街徐伟红同志党支部书记职务；免除焦东方同志经济发展办主任职务；对街道分管环保工作的副主任王国伟进行全街道通报批评。
	温县人民政府

	HN-01-315
	6月21日
	焦作市温县温泉街道育才街X032(马武线)
	永良门业
	清单内淘汰类“散乱污”未落实“两断三清”
	现场检查时发现停产。厂区堆放有成品门及生产设备，未落实两断三清。
	淘汰类“散乱污”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关停取缔；整改类“散乱污”限期完成整治任务，经相关部门会审签字后方可恢复生产。
	2017年5月份，县政府将该企业所在区域规划为古温文化园，该企业将原厂废弃，并在县产业集聚区重新建厂。目前，该企业原厂区所有厂房、设备、成品等已经全部拆除完毕。
	经温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研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处以以下处分：免除育才街张天才同志党支部书记职务；免除焦东方同志经济发展办主任职务；对街道分管环保工作的副主任王国伟进行全街道通报批评。
	温县人民政府

	HN-01-316
	6月22日
	焦作市温县岳村街道西郭作村村北
	二柱春联厂（温县明霞烫金工艺厂）
	清单内整改类“散乱污”未完成整改
	现场检查时未生产，但有明显生产痕迹，设备仍有余温。现场未提供整改完成相关手续。
	淘汰类“散乱污”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关停取缔；整改类“散乱污”限期完成整治任务，经相关部门会审签字后方可恢复生产。
	该厂年产20万副春联项目于2018年1月办理了环评手续（审批文号：温环审〔2018〕15号），并按环评要求配套建设有相关污染防治设施。2018年7月，该厂由河南摩尔检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无
	温县人民政府

	HN-01-317
	6月23日
	焦作市温县黄河街道工业集
聚区汇豪大街
	河南汇豪实业有限
公司
	工业粉尘无组织排放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正在生产，存在问题：1.沥青混捏成型工序产生的沥青烟气未做好密闭处理，未能收集完全，厂区有明显异味；2.破碎机未安装除尘设施，厂区灰尘较大；3.堆料棚部分围挡破损，未做好密闭处理，存在粉尘跑、漏、冒现象。
	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闭储存或输送方式；块状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风抑尘网，并采取洒水、喷淋、苫盖等综合措施。
	1.针对沥青混捏成型工序产生的沥青烟气未做好密闭处理，未能收集完全，厂区有明显异味问题，该公司已决定对集气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提高集气和处理效果，减少异味产生。2.针对破碎机未安装除尘设施，厂区灰尘较大问题，由于该破碎装置在生产过程中不需用，该公司决定将其拆除，现已拆除到位。3.针对堆料棚部分围挡破损，未做好密闭处理，存在粉尘跑、漏、冒现象问题，该公司立行立改，已将料库掉落的围挡铁皮重新修复完毕，现已整改到位。
	温县环保局对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温环罚决〔2018〕第15号）,处二万元罚款。

经温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研究决定，对环保网格监管员陈培善进行全区通报批评，对河南汇豪实业有限公司主管生产副总经理宫林甫进行约谈。经河南汇豪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宫林甫处以5000元罚款，对成型车间主任张金成、办公室主任张红建提出书面通报批评。


	温县人民政府




